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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2019年第四季度暨岁末年初房屋安全、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为做好我区房屋安全、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安全生产相关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住建领域“奋战50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生产重点攻坚行动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南府办函〔2016〕102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有限空间作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9〕10号）、《南海区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全覆盖”专项行动方案》（南消安委〔2019〕23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转发关于开展“山边、水边、村边”结合部自然灾害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的紧急通知》（南防总〔2019〕61号）、《市削坡建房文件》等文件要求，我区将于近期开展2019年度第四季度既有房屋安全使用暨住房保障领域安全专项检查。具体检查通知如下：

一、检查、督查时间

各镇（街道）排查整治阶段：2019年11月中旬至2019年12月底。

区局督查阶段：

	日期
	时间
	检查镇街

	11月28日（星期四）
	9:30-12:00
	桂城街道

	12月26日（星期四）
	9:30-12:00
	狮山镇

	2020年1月8日（星期三）
	9:30-12:00
	丹灶镇


本次督查由区住建水利局关胜副局长带队，区政法委、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公安消防大队，以及区住建水利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物业管理科、城乡建设科、保障办组成督查组开展专项督查。

二、检查内容

（一）既有房屋使用安全主要检查内容

1.经鉴定为危房的房屋；

2.建筑年代较长、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房屋；

3.使用过程出现质量安全问题较多，群众投诉较频繁的房屋；

4.邻近挡土墙、山体护坡、河道可能存在因挡墙倒塌、边坡坍塌、河道地基塌陷等威胁的房屋；

5.发生过外立面剥落的建构筑物及其周边同类型的建构筑物；

6.居住使用人员密集场所的房屋建筑，特别是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商场等的房屋建筑。

7.以上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整治情况。

（二）公共租赁住房安全主要检查内容

8.对各镇街公共租赁住房使用安全情况进行抽查，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消防安全和物业管理情况、违规转租转借等；

9.其他安全检查。

（三）物业小区安全主要检查内容

10.主要检查物业住宅小区是否存在有限空间施工作业情况；

11.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有按照《高层建筑和物业小区》检查表做好高层建筑和物业小区消防检查；

12.是否有定期进行“登革热”消杀工作；

13.是否按要求落实小区“三防” 工作；

14.检查小区用电是否安全，特别是小区埋没电线是否有裸露、漏电，检查有限空间作业场所是否有警示标注；

15.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是否存在黑恶势力非法侵占、破坏小区共有区域，违法强势捆绑收费，胁迫业主正当权益以及垄断装修工程等“楼霸”现象；

16.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有按照流管部门要求，将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租赁情况报送房屋所在地镇街流管部门。

（四）出租屋检查主要内容

17.是否办理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

18.是否存在群租行为；

19.是否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原始设计为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其他空间的，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

20.是否属于危险房屋；

21.出租屋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安全疏散通道是否堵塞、是否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与生产经营存储场所分隔不到位等。

（五）农村危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检查内容

22.开展农村危旧房屋及“山边、水边、村边”结合部自然灾害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是否建立专门台账、整治措施制定及落实情况；

23.对削坡建房隐患点进行实地检查，重点检查削坡建房隐患是否到位、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是否完备。

三、工作要求

（一）各镇（街道）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相关单位对照督查内容切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公共租赁住房、物业小区、出租屋消防安全，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和电动车“正源清违”专项治理、房屋租赁管理检查、防汛物资设备准备以及物业服务、有限空间作业和住房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检查，特别是居住使用人员密集场所，如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商场等的房屋建筑，各部门联动，认真开展自查。

（二）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要求对辖区内的既有房屋、公共租赁住房、出租屋及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商场等密集场所房屋建筑做好使用安全管理工作。要明确牵头部门，请于11月27日下午下班前将联系部门、联系人报区住建水利局。并根据自查情况认真总结，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12月27日下午报送区住建水利局。

（三）请区政法委、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区公安消防大队于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下班前将本单位参与督查人员名单（详见附件1）通过政务网发至区住建水利局端口。请区政法委联系好镇流管局落实检查点检查。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房屋安全检查统一安排在12月26日，请区教育局、区卫健局和区民政局于12月23日（星期一）下班前将参加人员名单通过政务网发至区住建水利局端口。

（四）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要跟踪落实，及时消除高层建筑、有限空间作业和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落实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和电动车“正源清违”专项治理工作，落实做好出租屋租赁备案工作，做好物业服务和住房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

附件：检查参加人员回执

                     佛山市南海区既有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19年11月22日        
（住房科联系人：关力强，联系电话：81213200；物业科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城建科联系人：罗敬勋，联系电话：81213210）

附件  

检查参加人员回执
	单位名称
	参加检查人员
	职务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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